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8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

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9月23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成年之

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關於陳經蘊之扶養費新臺幣

壹萬陸仟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

益。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

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乙○○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甲○○為臺灣地區人

民，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1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嗣於104

年11月24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雙方婚後育有一名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

結婚初始，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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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房屋作為兩造婚後共同住所，因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

事業而需長駐當地，其獨留原告在臺灣照顧未成年子女及

婆婆，然被告僅偶爾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家庭開銷經

常入不敷出，原告只得外出工作賺錢扶養幼子，家中經濟

狀況已不寬裕。詎被告自108年起，返臺次數愈加減少，

至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更有3年完全未曾返臺，險些造成

原告無法延期依親居留，且期間幾無給予原告母子生活

費，更未按期繳納房租，導致房東向原告追討一年房租

後，始另與原告於111年1月簽訂新租約，此後租金即由原

告獨力支付，生活更加艱辛，原告雖向被告催促支付生活

費及子女扶養費，惟被告一再推託，甚至傳送欲尋短見之

情緒勒索字詞給原告，完全不顧原告離鄉背井、獨自在臺

扶養子女之無助，實甚不該。此外，被告突於112年7月某

日返回臺灣，強行要求對伊已備感陌生之未成年子女同

睡，遭未成年子女拒絕後，竟惱羞成怒在未成年子女面前

對原告施暴，令原告及子女甚為害怕，當下即報警處理，

而被告於家暴翌日後，竟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取

走後逕自返回大陸地區、迄今未歸，並將兩造用以聯繫之

微信通訊軟體刪除，顯然有意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而無意

再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綜上，被告以工作為由久居大陸

地區，卻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甚至

斷絕與原告之聯繫，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兩造

婚姻早已有名無實，而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爰依

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承前述，被告長期棄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於不顧，造成親子

關係疏離，甚至於子女面前對於原告施暴，其甚差之身

教，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被告甚且於未

成年子女遭逢車禍後，需其簽署文件同意開立金融帳戶以

領取賠償金時，亦不願返臺協助辦理，嚴重影響子女權

益，令人心寒，其甚至堂而皇之地向原告表示伊沒放棄小

孩、是要給原告機會照顧小孩、不然原告不要待在臺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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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將原告獨自在臺辛苦扶養子女視為其給予之機會，

甚至以居留權相脅，著實令人不齒。反觀原告自子女出生

後即擔任其主要照顧者，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對子女

事務皆親力親為，具有照顧子女之意願及能力，親子情感

連結緊密、依附關係甚深，較適合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行使人，依幼兒從母、主要照顧者及照顧之繼續性等原

則，應由原告單獨擔任主要照顧者，較有利未成年子女之

身心健全發展。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1年度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未成年子女所居住之臺北市地區

當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為新臺幣（下同）33,730

元，依此作為子女扶養費計算基礎應屬適當，而被告在大

陸地區經營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折合新臺幣2億餘元

之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萬

元折合新台幣2000萬餘元之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等二家公司之代表人，具有相當資力，理應承擔較多之

扶養費，故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至未成年子

女陳經蘊大學畢業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每月16,000元，

自屬合理有據。綜上，爰聲明：㈠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

擔。㈢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

蘊大學畢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16,000元予原告代為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履行

者，其後36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

己之聲明或陳述。

四、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大陸地區

人民，被告為臺灣地區人民，故原告提起本件離婚之訴，自

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

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

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非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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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之一方固不得任意訴請離婚；惟

若夫妻之誠摯相愛基礎動搖，彼此難以容忍、諒解，無從繼

續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夫

妻之一方即非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次

按，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52條增列第2項規定：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

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

婚。其但書部分參照修正理由說明，係為求公允始增設該但

書之規定。故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

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

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

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

五、經查：

（一）兩造於104年7月21日結婚，嗣於104年12月28日在臺辦妥

結婚登記，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

0年00月00日生），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居住在臺

灣地區，現兩造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婚後因工作長

期居住在大陸地區，且112年7月3日入境後，於112年7月5

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等情，有戶口名簿、居留證影本等在

卷可稽（本院卷第23、25頁），並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

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

至88、145至149之1頁），首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被告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等

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1至49

頁）。況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

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

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

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

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母或父，抗辯

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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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查未成年

子女陳經蘊婚後均與原告同住生活在臺灣地區，被告既未

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依照前揭說明，原告毋須對其已給付

子女扶養費之事實負擔舉證之責，且衡酌兩造間對話紀錄

內容，可見被告於原告索討生活費時曾向原告表達希望延

遲給付之意（本院卷第41頁），自堪信原告主張被告長期

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用之事實為真正。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7月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糾紛後，翌

日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等證件後負氣離家，此

後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迄今未再返回兩造共同住處，對原

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等情，亦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7至49頁）。依上開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所載，原告於某日詢問被告「你人呢」，被告回

覆：「地方你租的，不方便多住，現在往香港回大

陸！」，原告則稱：「所以你放棄養小孩子了」、「還把

兒子證件拿走」、「無言」，被告回以「我沒放棄小孩，

你不是想照顧他嗎，先給你機會」，原告質疑「那你為什

麼拿走他證件」、「你不付贍養費等同放棄小孩子扶養

權」，被告又回覆：「你說你有能力養他我才給你機會照

顧他的，不然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了」、「你也說過不用我

出贍養費啊，你說我也沒錢」等語（均見本院卷第47至49

頁），足見原告主張被告無故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證件後離

家乙節應非虛妄。又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之入出境紀錄，

被告自112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迄今未再入境返臺，有

入出境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

（本院卷第83至88、145至149之1頁），益見兩造自112年

7月間起分居迄今乙節屬實。

（四）本院審酌被告因工作因素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原告則與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定居在臺灣地區，被告起初定期返臺與

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團聚，然其後返臺頻率逐漸減少，被告

更是經常性短付或未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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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入不敷出，夫妻感情日益惡化，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

間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爭執後，擅自取走陳經蘊之包含護

照、台胞證等重要證件後負氣離家，其於112年7月5日出

境離臺後即未再入境，兩造自此未再同住生活，分居迄今

已逾1年，雙方於分居期間幾無聯繫，彼此均無挽回婚姻

之積極作為，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維繫婚姻之意願，堪認

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衡酌兩造婚姻之

破綻肇因於被告不願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原告及未成

年子女之經濟狀況陷入窘迫，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無故

離家，此後拒絕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亦致

雙方分居狀態延續迄今等情狀，認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

由被告負擔較重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訴請裁判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按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

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7條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

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設籍在臺灣地區，有

戶口名簿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3頁），依上揭規定，自

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

未經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

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

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

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

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

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

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

之1第1項亦有明文。另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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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

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

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法院為審

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

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

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承前述，本院既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而兩造對於未成年

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經協議，原告據此請

求本院酌定其為親權人，於法自無不合。

（二）本院為了解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目前受照顧狀況，函囑映晟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陳經蘊進行訪視並

提出調查報告，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

估：原告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尚能負擔照

顧未成年子女；訪視時觀察原告之親子互動良好。評估原

告具相當親權能力。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於工作之餘

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伴子女之意願。評估原告能

提供適足親職時間。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原告之

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

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被告未返回臺灣、未扶養

未成年子女且無法聯繫，故原告希望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評估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⒌教育規劃評估：原

告願意培育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原告

具教育規劃能力。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

子女目前9歲，具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由原告擔任主要

照顧者，受照顧狀況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見附件

密件。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原告陳述，原告於親權

能力及親職時間具相當條件，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與照顧

意願；且原告提出被告為扶養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聯

繫。因被告未盡其親權責任，又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評

估由原告單獨行使親權，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照顧。以

上提供原告訪視時之評估，因本案未能訪視被告，建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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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裁定

之。」等語，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4年1月10日晟台

護字第1130863號函附之訪視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稽。

（三）未成年子女經社工訪視希望由原告單獨監護等語（本院證

物袋），本院參酌前開訪視意見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認原

告具高度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親職能力良好，而未成

年子女現與原告同住，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彼此依附關係緊密，未成年子女受照顧狀況亦佳。反觀被

告前往大陸地區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境況缺乏

聞問，亦未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難期其妥善行使

未成年子女親權。故本院因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

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55條

第4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

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

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2項，並準用同法第100條

第1、2、4項之規定，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

之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

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

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

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

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經

查：

（一）本院已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原告單獨任之，依上揭規定，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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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請求，命被告給付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至其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

女之實際需要及兩造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至

原告雖請求命被告按月給付陳經蘊成年後之扶養費至其大

學畢業為止，惟本院審酌我國現行學制下大學並非國民義

務教育，此部分尚無裁定命被告定期給付之必要，併此敘

明。

（二）原告已陳明：原告從107年起任職於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

旗下之「DK呼吸空氣鞋店」擔任店員迄今等語，並提出10

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證（分別見本

院卷第163、165至173頁），依上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

原告自108年至112年度之薪資收入分別為321,600元、28

5,600元、315,000元、352,000元。又本院依職權調取兩

造之財產及所得資料結果，原告名下查無財產資料，被告

於110至112年度查無財產及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

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9至111頁）。另

原告主張被告在大陸地區擔任二家公司之代表人等情，業

據提出企查查網頁查詢結果為證。依上開查詢結果所示，

被告於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騏公司）擔任

執行董事，對茂騏公司持股比例為99%，而茂騏公司註冊

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以及被告於廣東茂達特醫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達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達公

司持股比例68.5%，茂達公司註冊資本額則為人民幣500萬

元等情（分別見本院卷第53、55頁），可見被告之收入及

財產狀況顯然優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較高之扶

養費用，自屬有據，本院綜核上情，併審酌原告日後擔任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親權行使人，因此支出之心力非不得

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兩造應以原告2：被告3之比例

分擔扶養費，即由原告分擔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扶養費五分

之二、被告分擔扶養費五分之三，較為公允。

（三）再者，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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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消費支出」之項目，含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

鞋襪費用、燃料及水電費、家庭設備及家事管理費、保健

醫療費用、運輸通訊費用、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費用與其

他雜項支出，已包含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

用在內，故該項消費支出應可含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

各項費用，當可作為法院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時

之參考依據。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告之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所示，112年臺北市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為1,751,8

23元，該年度臺北市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數額為34,014

元，本院衡酌兩造上述之身分與經濟能力應能負擔上開平

均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準，及陳經蘊未來將繼續與原告

同住在臺北市，併依其年齡與身心狀況，推估其未來在成

長各階段之生活，再參考前述臺北市112年度每人每月平

均消費性支出為34,014元，認陳經蘊成年前每月所需之扶

養費，應以35,000元為適當，依此計算，被告每月應負擔

之陳經蘊扶養費為21,000元（計算式：35,000×3/5＝21,0

00）。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3日起（見本院卷第77頁之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至

陳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扶養費

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陳

經蘊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酌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如一期逾期

不履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

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之

金額判令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

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

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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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8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9月23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關於陳經蘊之扶養費新臺幣壹萬陸仟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乙○○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甲○○為臺灣地區人民，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1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雙方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結婚初始，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房屋作為兩造婚後共同住所，因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事業而需長駐當地，其獨留原告在臺灣照顧未成年子女及婆婆，然被告僅偶爾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家庭開銷經常入不敷出，原告只得外出工作賺錢扶養幼子，家中經濟狀況已不寬裕。詎被告自108年起，返臺次數愈加減少，至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更有3年完全未曾返臺，險些造成原告無法延期依親居留，且期間幾無給予原告母子生活費，更未按期繳納房租，導致房東向原告追討一年房租後，始另與原告於111年1月簽訂新租約，此後租金即由原告獨力支付，生活更加艱辛，原告雖向被告催促支付生活費及子女扶養費，惟被告一再推託，甚至傳送欲尋短見之情緒勒索字詞給原告，完全不顧原告離鄉背井、獨自在臺扶養子女之無助，實甚不該。此外，被告突於112年7月某日返回臺灣，強行要求對伊已備感陌生之未成年子女同睡，遭未成年子女拒絕後，竟惱羞成怒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暴，令原告及子女甚為害怕，當下即報警處理，而被告於家暴翌日後，竟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取走後逕自返回大陸地區、迄今未歸，並將兩造用以聯繫之微信通訊軟體刪除，顯然有意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而無意再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綜上，被告以工作為由久居大陸地區，卻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甚至斷絕與原告之聯繫，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兩造婚姻早已有名無實，而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承前述，被告長期棄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於不顧，造成親子關係疏離，甚至於子女面前對於原告施暴，其甚差之身教，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被告甚且於未成年子女遭逢車禍後，需其簽署文件同意開立金融帳戶以領取賠償金時，亦不願返臺協助辦理，嚴重影響子女權益，令人心寒，其甚至堂而皇之地向原告表示伊沒放棄小孩、是要給原告機會照顧小孩、不然原告不要待在臺灣了云云，將原告獨自在臺辛苦扶養子女視為其給予之機會，甚至以居留權相脅，著實令人不齒。反觀原告自子女出生後即擔任其主要照顧者，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對子女事務皆親力親為，具有照顧子女之意願及能力，親子情感連結緊密、依附關係甚深，較適合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人，依幼兒從母、主要照顧者及照顧之繼續性等原則，應由原告單獨擔任主要照顧者，較有利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1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未成年子女所居住之臺北市地區當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為新臺幣（下同）33,730元，依此作為子女扶養費計算基礎應屬適當，而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折合新臺幣2億餘元之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萬元折合新台幣2000萬餘元之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之代表人，具有相當資力，理應承擔較多之扶養費，故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大學畢業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每月16,000元，自屬合理有據。綜上，爰聲明：㈠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㈢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大學畢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6,000元予原告代為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36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
四、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為臺灣地區人民，故原告提起本件離婚之訴，自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非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之一方固不得任意訴請離婚；惟若夫妻之誠摯相愛基礎動搖，彼此難以容忍、諒解，無從繼續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夫妻之一方即非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次按，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52條增列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其但書部分參照修正理由說明，係為求公允始增設該但書之規定。故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
五、經查：
（一）兩造於104年7月21日結婚，嗣於104年12月28日在臺辦妥結婚登記，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居住在臺灣地區，現兩造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婚後因工作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且112年7月3日入境後，於112年7月5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等情，有戶口名簿、居留證影本等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25頁），並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至88、145至149之1頁），首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被告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1至49頁）。況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母或父，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查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婚後均與原告同住生活在臺灣地區，被告既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依照前揭說明，原告毋須對其已給付子女扶養費之事實負擔舉證之責，且衡酌兩造間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被告於原告索討生活費時曾向原告表達希望延遲給付之意（本院卷第41頁），自堪信原告主張被告長期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用之事實為真正。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7月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糾紛後，翌日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等證件後負氣離家，此後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迄今未再返回兩造共同住處，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等情，亦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7至49頁）。依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所載，原告於某日詢問被告「你人呢」，被告回覆：「地方你租的，不方便多住，現在往香港回大陸！」，原告則稱：「所以你放棄養小孩子了」、「還把兒子證件拿走」、「無言」，被告回以「我沒放棄小孩，你不是想照顧他嗎，先給你機會」，原告質疑「那你為什麼拿走他證件」、「你不付贍養費等同放棄小孩子扶養權」，被告又回覆：「你說你有能力養他我才給你機會照顧他的，不然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了」、「你也說過不用我出贍養費啊，你說我也沒錢」等語（均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足見原告主張被告無故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證件後離家乙節應非虛妄。又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之入出境紀錄，被告自112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迄今未再入境返臺，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至88、145至149之1頁），益見兩造自112年7月間起分居迄今乙節屬實。
（四）本院審酌被告因工作因素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定居在臺灣地區，被告起初定期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團聚，然其後返臺頻率逐漸減少，被告更是經常性短付或未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導致原告入不敷出，夫妻感情日益惡化，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爭執後，擅自取走陳經蘊之包含護照、台胞證等重要證件後負氣離家，其於112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即未再入境，兩造自此未再同住生活，分居迄今已逾1年，雙方於分居期間幾無聯繫，彼此均無挽回婚姻之積極作為，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維繫婚姻之意願，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衡酌兩造婚姻之破綻肇因於被告不願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狀況陷入窘迫，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無故離家，此後拒絕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亦致雙方分居狀態延續迄今等情狀，認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由被告負擔較重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按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7條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設籍在臺灣地區，有戶口名簿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3頁），依上揭規定，自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經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另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承前述，本院既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而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經協議，原告據此請求本院酌定其為親權人，於法自無不合。
（二）本院為了解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目前受照顧狀況，函囑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陳經蘊進行訪視並提出調查報告，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尚能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訪視時觀察原告之親子互動良好。評估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於工作之餘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伴子女之意願。評估原告能提供適足親職時間。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原告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被告未返回臺灣、未扶養未成年子女且無法聯繫，故原告希望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評估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⒌教育規劃評估：原告願意培育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原告具教育規劃能力。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具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受照顧狀況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見附件密件。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原告陳述，原告於親權能力及親職時間具相當條件，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與照顧意願；且原告提出被告為扶養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聯繫。因被告未盡其親權責任，又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評估由原告單獨行使親權，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照顧。以上提供原告訪視時之評估，因本案未能訪視被告，建請參考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4年1月10日晟台護字第1130863號函附之訪視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稽。
（三）未成年子女經社工訪視希望由原告單獨監護等語（本院證物袋），本院參酌前開訪視意見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認原告具高度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親職能力良好，而未成年子女現與原告同住，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彼此依附關係緊密，未成年子女受照顧狀況亦佳。反觀被告前往大陸地區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境況缺乏聞問，亦未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難期其妥善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故本院因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55條第4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2項，並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經查：
（一）本院已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依上揭規定，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請求，命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至其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要及兩造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至原告雖請求命被告按月給付陳經蘊成年後之扶養費至其大學畢業為止，惟本院審酌我國現行學制下大學並非國民義務教育，此部分尚無裁定命被告定期給付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原告已陳明：原告從107年起任職於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旗下之「DK呼吸空氣鞋店」擔任店員迄今等語，並提出10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證（分別見本院卷第163、165至173頁），依上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原告自108年至112年度之薪資收入分別為321,600元、285,600元、315,000元、352,000元。又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及所得資料結果，原告名下查無財產資料，被告於110至112年度查無財產及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9至111頁）。另原告主張被告在大陸地區擔任二家公司之代表人等情，業據提出企查查網頁查詢結果為證。依上開查詢結果所示，被告於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騏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騏公司持股比例為99%，而茂騏公司註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以及被告於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達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達公司持股比例68.5%，茂達公司註冊資本額則為人民幣500萬元等情（分別見本院卷第53、55頁），可見被告之收入及財產狀況顯然優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較高之扶養費用，自屬有據，本院綜核上情，併審酌原告日後擔任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親權行使人，因此支出之心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兩造應以原告2：被告3之比例分擔扶養費，即由原告分擔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扶養費五分之二、被告分擔扶養費五分之三，較為公允。
（三）再者，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消費支出」之項目，含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費用、燃料及水電費、家庭設備及家事管理費、保健醫療費用、運輸通訊費用、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費用與其他雜項支出，已包含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故該項消費支出應可含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當可作為法院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時之參考依據。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告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示，112年臺北市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為1,751,823元，該年度臺北市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數額為34,014元，本院衡酌兩造上述之身分與經濟能力應能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準，及陳經蘊未來將繼續與原告同住在臺北市，併依其年齡與身心狀況，推估其未來在成長各階段之生活，再參考前述臺北市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為34,014元，認陳經蘊成年前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35,000元為適當，依此計算，被告每月應負擔之陳經蘊扶養費為21,000元（計算式：35,000×3/5＝21,000）。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3日起（見本院卷第77頁之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至陳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扶養費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酌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之金額判令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8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
    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9月23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成年之
    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關於陳經蘊之扶養費新臺幣
    壹萬陸仟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
    益。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
    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乙○○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甲○○為臺灣地區人民，兩
      造於民國104年7月21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嗣於104年11月2
      4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雙方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
      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結婚初
      始，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房屋作為
      兩造婚後共同住所，因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事業而需長駐
      當地，其獨留原告在臺灣照顧未成年子女及婆婆，然被告
      僅偶爾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家庭開銷經常入不敷出，
      原告只得外出工作賺錢扶養幼子，家中經濟狀況已不寬裕
      。詎被告自108年起，返臺次數愈加減少，至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後更有3年完全未曾返臺，險些造成原告無法延期
      依親居留，且期間幾無給予原告母子生活費，更未按期繳
      納房租，導致房東向原告追討一年房租後，始另與原告於
      111年1月簽訂新租約，此後租金即由原告獨力支付，生活
      更加艱辛，原告雖向被告催促支付生活費及子女扶養費，
      惟被告一再推託，甚至傳送欲尋短見之情緒勒索字詞給原
      告，完全不顧原告離鄉背井、獨自在臺扶養子女之無助，
      實甚不該。此外，被告突於112年7月某日返回臺灣，強行
      要求對伊已備感陌生之未成年子女同睡，遭未成年子女拒
      絕後，竟惱羞成怒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暴，令原告
      及子女甚為害怕，當下即報警處理，而被告於家暴翌日後
      ，竟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取走後逕自返回大陸地
      區、迄今未歸，並將兩造用以聯繫之微信通訊軟體刪除，
      顯然有意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而無意再與原告共營婚姻生
      活。綜上，被告以工作為由久居大陸地區，卻一再推辭支
      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甚至斷絕與原告之聯繫，
      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兩造婚姻早已有名無實，
      而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
      規定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承前述，被告長期棄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於不顧，造成親子
      關係疏離，甚至於子女面前對於原告施暴，其甚差之身教
      ，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被告甚且於未成
      年子女遭逢車禍後，需其簽署文件同意開立金融帳戶以領
      取賠償金時，亦不願返臺協助辦理，嚴重影響子女權益，
      令人心寒，其甚至堂而皇之地向原告表示伊沒放棄小孩、
      是要給原告機會照顧小孩、不然原告不要待在臺灣了云云
      ，將原告獨自在臺辛苦扶養子女視為其給予之機會，甚至
      以居留權相脅，著實令人不齒。反觀原告自子女出生後即
      擔任其主要照顧者，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對子女事務
      皆親力親為，具有照顧子女之意願及能力，親子情感連結
      緊密、依附關係甚深，較適合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
      人，依幼兒從母、主要照顧者及照顧之繼續性等原則，應
      由原告單獨擔任主要照顧者，較有利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
      全發展。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1年度家庭收
      支調查報告，其中未成年子女所居住之臺北市地區當年度
      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為新臺幣（下同）33,730元，依
      此作為子女扶養費計算基礎應屬適當，而被告在大陸地區
      經營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折合新臺幣2億餘元之廣東
      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萬元折合
      新台幣2000萬餘元之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二
      家公司之代表人，具有相當資力，理應承擔較多之扶養費
      ，故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至未成年子女陳經
      蘊大學畢業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每月16,000元，自屬合
      理有據。綜上，爰聲明：㈠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兩造所
      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㈢被
      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大學畢
      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6,
      000元予原告代為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36
      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
    己之聲明或陳述。
四、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大陸地區
    人民，被告為臺灣地區人民，故原告提起本件離婚之訴，自
    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
    ，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
    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非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之一方固不得任意訴請離婚；惟若
    夫妻之誠摯相愛基礎動搖，彼此難以容忍、諒解，無從繼續
    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夫妻
    之一方即非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次按
    ，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52條增列第2項規定：有
    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
    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其但書部分參照修正理由說明，係為求公允始增設該但書
    之規定。故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
    ，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
    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
    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
五、經查：
（一）兩造於104年7月21日結婚，嗣於104年12月28日在臺辦妥
      結婚登記，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
      0年00月00日生），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居住在臺
      灣地區，現兩造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婚後因工作長
      期居住在大陸地區，且112年7月3日入境後，於112年7月5
      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等情，有戶口名簿、居留證影本等在
      卷可稽（本院卷第23、25頁），並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
      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
      至88、145至149之1頁），首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被告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等
      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1至49頁）
      。況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常生
      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
      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
      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
      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母或父，抗辯已按
      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責任
      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查未成年子女
      陳經蘊婚後均與原告同住生活在臺灣地區，被告既未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依照前揭說明，原告毋須對其已給付子女
      扶養費之事實負擔舉證之責，且衡酌兩造間對話紀錄內容
      ，可見被告於原告索討生活費時曾向原告表達希望延遲給
      付之意（本院卷第41頁），自堪信原告主張被告長期推辭
      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用之事實為真正。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7月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糾紛後，翌
      日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等證件後負氣離家，此
      後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迄今未再返回兩造共同住處，對原
      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等情，亦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7至49頁）。依上開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所載，原告於某日詢問被告「你人呢」，被告回覆
      ：「地方你租的，不方便多住，現在往香港回大陸！」，
      原告則稱：「所以你放棄養小孩子了」、「還把兒子證件
      拿走」、「無言」，被告回以「我沒放棄小孩，你不是想
      照顧他嗎，先給你機會」，原告質疑「那你為什麼拿走他
      證件」、「你不付贍養費等同放棄小孩子扶養權」，被告
      又回覆：「你說你有能力養他我才給你機會照顧他的，不
      然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了」、「你也說過不用我出贍養費啊
      ，你說我也沒錢」等語（均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足見
      原告主張被告無故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證件後離家乙節應非
      虛妄。又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之入出境紀錄，被告自112
      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迄今未再入境返臺，有入出境查詢
      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83至88、145至149之1頁），益見兩造自112年7月間起分
      居迄今乙節屬實。
（四）本院審酌被告因工作因素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原告則與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定居在臺灣地區，被告起初定期返臺與
      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團聚，然其後返臺頻率逐漸減少，被告
      更是經常性短付或未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導致
      原告入不敷出，夫妻感情日益惡化，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
      間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爭執後，擅自取走陳經蘊之包含護
      照、台胞證等重要證件後負氣離家，其於112年7月5日出
      境離臺後即未再入境，兩造自此未再同住生活，分居迄今
      已逾1年，雙方於分居期間幾無聯繫，彼此均無挽回婚姻
      之積極作為，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維繫婚姻之意願，堪認
      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衡酌兩造婚姻之
      破綻肇因於被告不願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原告及未成
      年子女之經濟狀況陷入窘迫，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無故
      離家，此後拒絕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亦致
      雙方分居狀態延續迄今等情狀，認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
      由被告負擔較重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訴請裁判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按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
    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7條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
    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設籍在臺灣地區，有
    戶口名簿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3頁），依上揭規定，自
    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
    未經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
    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
    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
    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
    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
    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
    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之1
    第1項亦有明文。另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
    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
    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
    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
    6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承前述，本院既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而兩造對於未成年
      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經協議，原告據此請
      求本院酌定其為親權人，於法自無不合。
（二）本院為了解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目前受照顧狀況，函囑映晟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陳經蘊進行訪視並
      提出調查報告，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
      ：原告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尚能負擔照顧
      未成年子女；訪視時觀察原告之親子互動良好。評估原告
      具相當親權能力。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於工作之餘親
      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伴子女之意願。評估原告能提
      供適足親職時間。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原告之住
      家社區及居家環境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
      。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被告未返回臺灣、未扶養未
      成年子女且無法聯繫，故原告希望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評估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⒌教育規劃評估：原告
      願意培育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原告具
      教育規劃能力。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
      女目前9歲，具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由原告擔任主要照
      顧者，受照顧狀況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見附件密
      件。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原告陳述，原告於親權能
      力及親職時間具相當條件，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與照顧意
      願；且原告提出被告為扶養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聯繫
      。因被告未盡其親權責任，又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評估
      由原告單獨行使親權，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照顧。以上
      提供原告訪視時之評估，因本案未能訪視被告，建請參考
      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裁定之。」
      等語，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4年1月10日晟台護字第
      1130863號函附之訪視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稽。
（三）未成年子女經社工訪視希望由原告單獨監護等語（本院證
      物袋），本院參酌前開訪視意見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認原
      告具高度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親職能力良好，而未成
      年子女現與原告同住，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彼此依附關係緊密，未成年子女受照顧狀況亦佳。反觀被
      告前往大陸地區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境況缺乏
      聞問，亦未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難期其妥善行使
      未成年子女親權。故本院因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
    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55條
    第4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
    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
    且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2項，並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
    、2、4項之規定，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
    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
    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經查：
（一）本院已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原告單獨任之，依上揭規定，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
      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請求，命被告給付
      未成年子女陳經蘊至其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
      女之實際需要及兩造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至
      原告雖請求命被告按月給付陳經蘊成年後之扶養費至其大
      學畢業為止，惟本院審酌我國現行學制下大學並非國民義
      務教育，此部分尚無裁定命被告定期給付之必要，併此敘
      明。
（二）原告已陳明：原告從107年起任職於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
      旗下之「DK呼吸空氣鞋店」擔任店員迄今等語，並提出10
      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證（分別見本
      院卷第163、165至173頁），依上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
      原告自108年至112年度之薪資收入分別為321,600元、285
      ,600元、315,000元、352,000元。又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
      之財產及所得資料結果，原告名下查無財產資料，被告於
      110至112年度查無財產及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9至111頁）。另原
      告主張被告在大陸地區擔任二家公司之代表人等情，業據
      提出企查查網頁查詢結果為證。依上開查詢結果所示，被
      告於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騏公司）擔任執
      行董事，對茂騏公司持股比例為99%，而茂騏公司註冊資
      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以及被告於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達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達公司
      持股比例68.5%，茂達公司註冊資本額則為人民幣500萬元
      等情（分別見本院卷第53、55頁），可見被告之收入及財
      產狀況顯然優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較高之扶養
      費用，自屬有據，本院綜核上情，併審酌原告日後擔任未
      成年子女陳經蘊之親權行使人，因此支出之心力非不得評
      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兩造應以原告2：被告3之比例分
      擔扶養費，即由原告分擔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扶養費五分之
      二、被告分擔扶養費五分之三，較為公允。
（三）再者，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其中「消費支出」之項目，含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
      鞋襪費用、燃料及水電費、家庭設備及家事管理費、保健
      醫療費用、運輸通訊費用、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費用與其
      他雜項支出，已包含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
      用在內，故該項消費支出應可含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
      各項費用，當可作為法院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時
      之參考依據。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告之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所示，112年臺北市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為1,751,8
      23元，該年度臺北市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數額為34,014元
      ，本院衡酌兩造上述之身分與經濟能力應能負擔上開平均
      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準，及陳經蘊未來將繼續與原告同
      住在臺北市，併依其年齡與身心狀況，推估其未來在成長
      各階段之生活，再參考前述臺北市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
      消費性支出為34,014元，認陳經蘊成年前每月所需之扶養
      費，應以35,000元為適當，依此計算，被告每月應負擔之
      陳經蘊扶養費為21,000元（計算式：35,000×3/5＝21,000
      ）。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
      23日起（見本院卷第77頁之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至陳
      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扶養費16
      ,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陳經
      蘊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
      第100條第4項規定，酌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如一期逾期不
      履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之金額
      判令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
      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
      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8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被告應自民國113年9月23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給付原告關於陳經蘊之扶養費新臺幣壹萬陸仟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乙○○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甲○○為臺灣地區人民，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1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雙方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兩造結婚初始，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房屋作為兩造婚後共同住所，因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事業而需長駐當地，其獨留原告在臺灣照顧未成年子女及婆婆，然被告僅偶爾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家庭開銷經常入不敷出，原告只得外出工作賺錢扶養幼子，家中經濟狀況已不寬裕。詎被告自108年起，返臺次數愈加減少，至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更有3年完全未曾返臺，險些造成原告無法延期依親居留，且期間幾無給予原告母子生活費，更未按期繳納房租，導致房東向原告追討一年房租後，始另與原告於111年1月簽訂新租約，此後租金即由原告獨力支付，生活更加艱辛，原告雖向被告催促支付生活費及子女扶養費，惟被告一再推託，甚至傳送欲尋短見之情緒勒索字詞給原告，完全不顧原告離鄉背井、獨自在臺扶養子女之無助，實甚不該。此外，被告突於112年7月某日返回臺灣，強行要求對伊已備感陌生之未成年子女同睡，遭未成年子女拒絕後，竟惱羞成怒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暴，令原告及子女甚為害怕，當下即報警處理，而被告於家暴翌日後，竟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取走後逕自返回大陸地區、迄今未歸，並將兩造用以聯繫之微信通訊軟體刪除，顯然有意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而無意再與原告共營婚姻生活。綜上，被告以工作為由久居大陸地區，卻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甚至斷絕與原告之聯繫，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兩造婚姻早已有名無實，而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承前述，被告長期棄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於不顧，造成親子關係疏離，甚至於子女面前對於原告施暴，其甚差之身教，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被告甚且於未成年子女遭逢車禍後，需其簽署文件同意開立金融帳戶以領取賠償金時，亦不願返臺協助辦理，嚴重影響子女權益，令人心寒，其甚至堂而皇之地向原告表示伊沒放棄小孩、是要給原告機會照顧小孩、不然原告不要待在臺灣了云云，將原告獨自在臺辛苦扶養子女視為其給予之機會，甚至以居留權相脅，著實令人不齒。反觀原告自子女出生後即擔任其主要照顧者，與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對子女事務皆親力親為，具有照顧子女之意願及能力，親子情感連結緊密、依附關係甚深，較適合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人，依幼兒從母、主要照顧者及照顧之繼續性等原則，應由原告單獨擔任主要照顧者，較有利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111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未成年子女所居住之臺北市地區當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數額為新臺幣（下同）33,730元，依此作為子女扶養費計算基礎應屬適當，而被告在大陸地區經營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折合新臺幣2億餘元之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萬元折合新台幣2000萬餘元之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之代表人，具有相當資力，理應承擔較多之扶養費，故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大學畢業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每月16,000元，自屬合理有據。綜上，爰聲明：㈠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㈢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大學畢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6,000元予原告代為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36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
四、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為臺灣地區人民，故原告提起本件離婚之訴，自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應以誠摯相愛為基礎，相互尊重、忍讓與諒解，共同建立和諧美滿幸福之家庭，非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之一方固不得任意訴請離婚；惟若夫妻之誠摯相愛基礎動搖，彼此難以容忍、諒解，無從繼續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生婚姻之破綻，夫妻之一方即非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次按，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52條增列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其但書部分參照修正理由說明，係為求公允始增設該但書之規定。故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
五、經查：
（一）兩造於104年7月21日結婚，嗣於104年12月28日在臺辦妥結婚登記，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居住在臺灣地區，現兩造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婚後因工作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且112年7月3日入境後，於112年7月5日出境後即未再入境等情，有戶口名簿、居留證影本等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25頁），並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至88、145至149之1頁），首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被告一再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1至49頁）。況按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母或父，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查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婚後均與原告同住生活在臺灣地區，被告既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依照前揭說明，原告毋須對其已給付子女扶養費之事實負擔舉證之責，且衡酌兩造間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被告於原告索討生活費時曾向原告表達希望延遲給付之意（本院卷第41頁），自堪信原告主張被告長期推辭支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用之事實為真正。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7月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糾紛後，翌日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台胞證等證件後負氣離家，此後斷絕與原告之聯繫，迄今未再返回兩造共同住處，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棄之不顧等情，亦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47至49頁）。依上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所載，原告於某日詢問被告「你人呢」，被告回覆：「地方你租的，不方便多住，現在往香港回大陸！」，原告則稱：「所以你放棄養小孩子了」、「還把兒子證件拿走」、「無言」，被告回以「我沒放棄小孩，你不是想照顧他嗎，先給你機會」，原告質疑「那你為什麼拿走他證件」、「你不付贍養費等同放棄小孩子扶養權」，被告又回覆：「你說你有能力養他我才給你機會照顧他的，不然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了」、「你也說過不用我出贍養費啊，你說我也沒錢」等語（均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足見原告主張被告無故取走未成年子女之證件後離家乙節應非虛妄。又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之入出境紀錄，被告自112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迄今未再入境返臺，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3至88、145至149之1頁），益見兩造自112年7月間起分居迄今乙節屬實。
（四）本院審酌被告因工作因素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原告則與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定居在臺灣地區，被告起初定期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團聚，然其後返臺頻率逐漸減少，被告更是經常性短付或未付家庭生活費用及子女扶養費，導致原告入不敷出，夫妻感情日益惡化，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某日因故與原告發生爭執後，擅自取走陳經蘊之包含護照、台胞證等重要證件後負氣離家，其於112年7月5日出境離臺後即未再入境，兩造自此未再同住生活，分居迄今已逾1年，雙方於分居期間幾無聯繫，彼此均無挽回婚姻之積極作為，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維繫婚姻之意願，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衡酌兩造婚姻之破綻肇因於被告不願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導致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狀況陷入窘迫，被告甚至於112年7月間無故離家，此後拒絕返臺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生活，亦致雙方分居狀態延續迄今等情狀，認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應由被告負擔較重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按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7條定有明文。查本件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設籍在臺灣地區，有戶口名簿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3頁），依上揭規定，自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經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另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
（一）承前述，本院既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而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經協議，原告據此請求本院酌定其為親權人，於法自無不合。
（二）本院為了解未成年子女陳經蘊目前受照顧狀況，函囑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陳經蘊進行訪視並提出調查報告，據覆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健康狀況良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尚能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訪視時觀察原告之親子互動良好。評估原告具相當親權能力。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能於工作之餘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伴子女之意願。評估原告能提供適足親職時間。⒊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原告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照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考量被告未返回臺灣、未扶養未成年子女且無法聯繫，故原告希望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評估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⒌教育規劃評估：原告願意培育未成年子女，支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原告具教育規劃能力。⒍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具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受照顧狀況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見附件密件。㈡親權之建議及理由：依據原告陳述，原告於親權能力及親職時間具相當條件，原告具高度監護意願與照顧意願；且原告提出被告為扶養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聯繫。因被告未盡其親權責任，又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評估由原告單獨行使親權，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照顧。以上提供原告訪視時之評估，因本案未能訪視被告，建請參考當事人當庭陳述與相關事證，依兒童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4年1月10日晟台護字第1130863號函附之訪視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稽。
（三）未成年子女經社工訪視希望由原告單獨監護等語（本院證物袋），本院參酌前開訪視意見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認原告具高度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親職能力良好，而未成年子女現與原告同住，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彼此依附關係緊密，未成年子女受照顧狀況亦佳。反觀被告前往大陸地區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境況缺乏聞問，亦未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難期其妥善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故本院因認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55條第4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2項，並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經查：
（一）本院已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依上揭規定，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請求，命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至其成年為止之扶養費，並依未成年子女之實際需要及兩造經濟能力與身分酌定適當之金額。至原告雖請求命被告按月給付陳經蘊成年後之扶養費至其大學畢業為止，惟本院審酌我國現行學制下大學並非國民義務教育，此部分尚無裁定命被告定期給付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原告已陳明：原告從107年起任職於高博士國際有限公司旗下之「DK呼吸空氣鞋店」擔任店員迄今等語，並提出108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證（分別見本院卷第163、165至173頁），依上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原告自108年至112年度之薪資收入分別為321,600元、285,600元、315,000元、352,000元。又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之財產及所得資料結果，原告名下查無財產資料，被告於110至112年度查無財產及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9至111頁）。另原告主張被告在大陸地區擔任二家公司之代表人等情，業據提出企查查網頁查詢結果為證。依上開查詢結果所示，被告於廣東茂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騏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騏公司持股比例為99%，而茂騏公司註冊資本額為人民幣5000萬元，以及被告於廣東茂達特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茂達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對茂達公司持股比例68.5%，茂達公司註冊資本額則為人民幣500萬元等情（分別見本院卷第53、55頁），可見被告之收入及財產狀況顯然優於原告，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較高之扶養費用，自屬有據，本院綜核上情，併審酌原告日後擔任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親權行使人，因此支出之心力非不得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兩造應以原告2：被告3之比例分擔扶養費，即由原告分擔未成年子女陳經蘊扶養費五分之二、被告分擔扶養費五分之三，較為公允。
（三）再者，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其中「消費支出」之項目，含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費用、燃料及水電費、家庭設備及家事管理費、保健醫療費用、運輸通訊費用、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費用與其他雜項支出，已包含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故該項消費支出應可含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當可作為法院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時之參考依據。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告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示，112年臺北市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為1,751,823元，該年度臺北市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數額為34,014元，本院衡酌兩造上述之身分與經濟能力應能負擔上開平均消費支出數額之消費水準，及陳經蘊未來將繼續與原告同住在臺北市，併依其年齡與身心狀況，推估其未來在成長各階段之生活，再參考前述臺北市112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為34,014元，認陳經蘊成年前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35,000元為適當，依此計算，被告每月應負擔之陳經蘊扶養費為21,000元（計算式：35,000×3/5＝21,000）。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3日起（見本院卷第77頁之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至陳經蘊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陳經蘊之扶養費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陳經蘊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酌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之金額判令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